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立法會財經事務委員會  
資料文件  

財經事務及庫務局的政策措施  

前言  

 香港特別行政區政府的《二零零五至零六年度施政綱領》已在二

零零五年十月十二日發表。本資料文件闡述各項與財經事務及庫務局

有關的新訂及持續進行的措施。  

金融服務  

概覽  

2 .  金融服務業包括銀行、證券、保險、基金管理及其他相關服務等

主要服務，是香港經濟的重要支柱之一。經過近幾年推行的政策措施

及改善工作，我們保持了香港作為主要國際金融中心的地位。  

3 .  以總市值計算，本港的股票市場目前位列世界第九及亞洲第二。

以 對 外 交 易 量 計 算 ， 香 港 目 前 是 世 界 第 十 五 大 及 亞 洲 第 三 大 銀 行 中

心。以成交額計算，香港是世界第六大外匯交易市場。以二零零四年

的集資額計算，香港股票市場在全球排名第四，高於倫敦及東京交易

所。至於保險業，二零零四年的毛保費總額達 1 ,220 億港元。香港約
有 180 名獲授權保險人，是亞洲區內保險人最集中的地方。強制性公
積金計劃 (強積金 )的總資產淨值已達 1 ,390 億港元，約有 98%的有關
僱主和 97%的有關僱員參加了強積金計劃。  

4 .  截至 2005 年 9 月底，在本港的上市企業中，有 29%來自內地。
這 318 家上市企業約佔本港股票市場總市值的 34%及市場成交額的
45%。在內地以外上巿的內地企業，絕大部分均在本港上巿，其中只
有少數是同時在其他海外巿場掛牌的。這些同時在本港及海外巿場掛

牌的內地企業，超過七成的股份交易是在本港進行。香港已經成為內

地的首要集資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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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零零五至零六年度施政綱領  

5 .  展望來年，我們會繼續致力鞏固和加強香港作為主要國際金融中

心及內地首要集資中心的地位。有關措施旨在促進市場發展及改善市

場質素。  

促進市場的發展  

泛珠三角區域合作  

6 .  我們會繼續把握內地經濟發展所帶來的機遇。內地經濟增長，為

本港金融市場帶來龐大機遇。我們會特別加強與泛珠江三角洲 (“泛
珠三角” )在金融服務方面的合作。  

7 .  泛珠三角區域合作，擴大了香港金融業的市場發展空間，提供更

多有關項目融資、上市集資和投資顧問服務的商機，這有助加強香港

金融市場的發展。同時，香港可為泛珠三角區域提供一個國際融資和

投資平台，從而對該區域的改革和現代化作出更多貢獻。  

8 .  我們會繼續為泛珠三角區域尋找新的合作空間。二零零五年九月

底，財經事務及庫務局局長率領 70 多位香港金融財經界人士，前往
福建省考察。這是在泛珠三角區域合作框架下第一個香港金融界訪問

團。訪問團的成員包括銀行界、創業投資基金、商會、證券業、會計

界和法律界的翹楚。這次訪問讓香港的金融界及企業家對福建省的最

新發展和投資機會加深了解，以及向福建省企業展示香港作為國際金

融中心的優勢，以期加強兩地的經濟合作。  

9 .  展望未來，我們會在明年三月舉辦金融服務論壇，以凸顯香港作

為內地的國際融資及投資平台的角色。論壇會有助加深泛珠三角區域

各省／地區政府的領導，以及該區域內企業代表對本港所提供各種金

融服務 (特別是融資及投資服務 )的了解。  

10 .  我們會繼續抓緊泛珠三角區域合作所帶來的機遇，以及在《內地
與香港關於建立更緊密經貿關係的安排》 (《更緊密經貿關係安排》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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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讓金融服務業優先進入內地市場的安排，讓我們的金融服務提供者

可更快地進入泛珠三角區域和更有效地促進區域經濟。  

11 .  我們歡迎中央政府原則同意繼續擴大香港人民幣業務，包括提高
人民幣和港元間可兌換的現鈔限額及人民幣匯款限額；取消香港銀行

發 行 人 民 幣 卡 的 授 信 限 額 ； 擴 大 香 港 指 定 商 戶 的 定 義 以 包 括 更 多 行

業；允許指定商戶開設人民幣現鈔存款帳戶，並將該帳戶的人民幣存

款 單 向 兌 換 成 港 幣 。 此 外 ， 香 港 居 民 將 可 按 一 定 限 額 簽 發 人 民 幣 支

票，但限於香港居民在廣東省的消費性支出。我們理解中國人民銀行

及其他相關部門將儘快確定有關新增業務的詳細安排。這些措施將進

一步促進兩地經濟融合和方便兩地居民往來消費，以及使香港流通的

人民幣回流內地的管道更完善。新措施將有助強化香港作為國際金融

中心的地位。  

資產管理  

12 .  資產管理業務的前景遠大。二零零四年香港資產管理業務所涉及
的資產總值達 36 ,180 億港元，較二零零三年上升 23%。我們致力為
資產管理業的進一步發展提供有利環境。為此，政府已建議取消遺產

稅，並豁免離岸基金繳交利得稅。我們在二零零五年五月提交了有關

取消遺產稅的條例草案，以期鼓勵投資者持有在港的資產。我們在二

零零五年七月向立法會提交了另一條條例草案，以豁免離岸基金繳交

利得稅。  

13 .  這些措施會有助增強香港作為國際金融中心的競爭力，以及吸引
國際投資者投資在本港的金融市場和使用本港金融機構 (特別是資產
管理業 )所提供的服務。這些措施亦會鼓勵更多國際性的基金公司和
專業人員來港。  

14 .  另一個支持香港資產管理業進一步發展的主要因素是內地經濟的
迅 速 增 長 令 個 人 儲 蓄 大 幅 上 升 ， 投 資 者 對 投 資 產 品 的 需 求 亦 因 此 增

加。由於香港鄰近內地，在語言和文化方面與內地相近，加上我們對

內地的認識和與內地的密切關係，長遠來說，香港最有條件成為內地

首選的資產管理中心。我們會繼續研究如何協助業界抓緊機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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債券市場的發展  

15 .  我們致力增加本港債券市場的廣度和深度。為此，我們現正繼續
採取多管齊下的方法去推動本地債券市場。迄今已採取的措施，例如

精簡發債程序、提供稅務優惠及完善市場基建，令債券市場在過去一

年取得令人鼓舞的進展。此外，值得注意的是，香港正積極參與發展

亞太區債券市場的計劃 (例如亞洲債券基金 I I )，這有助促進本地市場
的發展。我們會繼續努力鼓勵本地及國際機構運用香港的發債平台。  

16 .  證券及期貨事務監察委員會 ( “證監會 ” )現正就股份及債權證公開
要約制度趨向現代化的可行改革諮詢公眾，以期鼓勵機構在香港集資

和發行證券。  

改善市場質素  

規管改革  

17 .  為促進香港作為主要國際金融中心的發展，我們現正繼續致力按
實際運作情況、市場發展及國際趨勢，檢討及改善本港金融服務業的

規管制度。質素規管是維持優質市場的關鍵，而我們時刻注意到，有

需要確保香港的規管標準與其他主要國際金融中心看齊。  

18 .  在 銀 行 業 方 面 ， 實 施 一 般 稱 為 《 資 本 協 定 二 》 的 新 資 本 充 足 標
準，對加強銀行業的風險管理能力及穩定性十分重要。《 2005 年銀行
業 (修訂 )條例》在二零零五年七月獲通過，由此可見，我們在這方面
的工作獲得業界和立法機關的普遍支持。香港金融管理局現正制訂資

本規則及資料披露規則，詳細載列有關的標準和規定，並希望在二零

零六年年中提交立法會。  

19 .  在證券市場方面，我們已在二零零五年三月，就建議修訂《證券
及期貨條例》以賦予主要上市要求法定地位完成公眾諮詢。我們現正

根據所接獲的意見調整建議的法例修訂，並計劃在二零零五至零六年

度的立法會會期內，向立法會提交《證券及期貨 (修訂 )條例草案》。  

20 .  另一方面，證監會已就保薦人的監管制度進行公眾諮詢，現正研
究 巿 場 的 回 應 。 證 監 會 會 繼 續 和 業 界 保 持 溝 通 以 提 升 對 保 薦 人 的 監

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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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1 .  另一項改善企業管治的主要措施，是建議設立財務匯報局，從而
加強監督核數師和提高財務匯報的質素。財務匯報局會負責調查核數

師涉及上市實體的不當行為，並就這些實體的財務報告沒有遵從有關

法律規定、會計方面的規定及規管性規定進行查訊。為此，我們已向

立法會提交條例草案。  

22 .  在保險業方面，我們已檢討保險業監督的體制架構，並已就提高
規管機構的獨立性的建議諮詢立法會及業界。我們現正研究重行調配

人手、財務安排及其他有關事項，並打算在未來幾個月內擬訂詳細方

案及實施時間表，以便進一步諮詢各有關方面。  

 23 .  我們計劃在二零零六年年中開始啟動重寫《公司條例》的工作，
目的是為香港提供可切合其作為主要國際商業和金融中心的需要的法

律基礎。  

企業管治  

 24 .  我們會繼續努力改善本港金融市場的企業管治。為此，我們會繼
續連同其他有關方面，包括規管和專業組織，致力採用 “三 C”， 即
“遵從規定 ”  ( C o m p l i a n c e ) (例如上文第 19 段所述立法賦予主要上市要
求法定地位 )、  “企管文化 ”  ( C u l t u r e ) (例如為推廣企業管治文化而教
育投資者及公眾 )和 “加強合作 ”  (Co l l abo ra t i on ) (例如在有關法律和規
則實施方面各規管機構之間的協調配合 )的方針去提升香港的企業管
治水平。  

投資者保障  

25 .  投資者保障與市場質素密切相關，對本港金融市場的穩定性十分
重要。為此，我們會繼續存款保障計劃的推行工作。香港存款保障委

員會於二零零四年七月成立，現正進行多項主要工作，為推出存款保

障計劃作好準備。其中一項工作是擬訂該計劃的運作規則。預期該計

劃會在二零零六年下半年開始提供存款保障。  

26 .  我 們 正 與 強 制 性 公 積 金 計 劃 管 理 局 合 作 ， 對 投 資 規 管 、 計 劃 行
政、成員保障及執法等不同方面作出檢討及改善。我們計劃在二零零

五至零六年度的立法會會期內，向立法會提交《 2005 年強制性公積金
計劃 (一般 ) (修訂 )規例》。這項立法工作的目的，是就強積金計劃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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員在強積金計劃基金的投資，改善現行的投資規管，令這些成員獲得

更佳保障。  

 

 財務政策  

財政目標  

27 .  在今年十月的施政綱領中，我們承諾會按「量入為出」的原則，
力求收支平衡，避免赤字，並與本地生產總值的增長率相適應。我們

亦會檢討稅基，以及繼續落實資產出售及證券化計劃。  

28 .  香港的經濟正穩步向好，政府在二零零四至零五年度的財政狀況
亦有所改善。綜合帳目錄得 214 億元的盈餘。除去債券的數額後，則
錄得輕微的 40 億元赤字。但是，我們預測政府的經營及綜合帳目在
未 來 一 、 兩 年 仍 然 出 現 赤 字 。 我 們 會 繼 續 致 力 恢 復 政 府 帳 目 收 支 平

衡。  

29 .  在二零零五年，政府繼續按「大市場，小政府」的原則，選擇合
適的資產出售和證券化。我們已決定參與貿易通電子貿易有限公司的

首次公開招股計劃，以減低我們在該公司的持股量。我們亦繼續制訂

計劃，向金融機構出售部分學生貸款。  

 

財經事務及庫務局  
二零零五年十月  


